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辦理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申請書暨流程檢核表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請簽名或蓋章）保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，據實填交本表及各項證件資料，申辦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遭撤銷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並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。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申請人
	
	身分
證號
	
	生
日
	　　年　月　日
	電
話
	手機:
住家:
辦公室：

	地址
	通訊處

	E-mail

	階段
	序次
	表單代碼
	辦理內容
	辦理
單位
	檢附文件說明
	簽章確認
	日期

	學分認定階段
	1
	CC-A
	填寫【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認定表】
	申請人檢附，
 系
 所
 審
 查
	
	申請人簽章確認檢附左側所列各項文件
	
	

	
	
	CC-B
	檢附修習課程歷年成績單正本
	
	
	
	
	

	
	
	CC-C
	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採認表
	
	
	
	
	

	申請文件準備階段
	2
	CC-D
	填寫【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暨流程檢核表】
	申請人檢附
	
	
	
	

	
	
	CC-E
	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
	
	以A4格式複印且須加蓋申請人私章，書明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。
	
	
	

	
	
	CC-F
	大學畢業證書正、反面影本
	
	
	
	
	

	
	
	CC-G
	郵寄委託書
	
	
	
	
	

	
	
	CC-H
	備妥雙掛號（59元郵資）之回郵
	
	需填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
	
	
	

	　　　NO.　　　　　　
	以下由承辦單位收件填寫（幼家系）
	-----上述文件皆齊備，方可收件-----

	系所彙整階段
	3
	檢核上列序次1、2號文件
	幼家系
收件
	
	
	

	
	4
	造冊及編碼
	幼家系
	證明書編號：
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
	
	

	
	5
	彙整資料送本校師培課程組進行審查
	幼家系
	
	
	

	　　　NO.　　　
	以下由承辦單位收件填寫（師培學院）
	-----上述文件皆齊備，方可收件-----

	製作本校證明書階段
	6
	檢核上列序次1-7號文件
	課程組
	
	
	

	
	7
	學分複檢
	課程組
	收件日起五個工作日製作證明書；證明書需提經本校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給。
	
	

	
	8
	製作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
	課程組
	
	
	

	
	9
	校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
	課程組
	
	
	

	
	10
	套印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
	課程組
	
	
	

	
	11
	造冊送本校登記審查委員會審查
	課程組
	
	
	

	
	12
	核發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
	課程組
	
	
	

	
	13
	造冊彙整申辦完成資料，回報人發系
	課程組
	
	
	

	結案
	14
	通知領取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書
	課程組
	
	□郵寄
□親領
	


· 證書領取方式：
□親領：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及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郵寄：備妥回郵信封（需填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及申請類科領域）並貼足雙掛號59元郵資。
· 相關資料請依序夾附於本表後。所有證件影本（請以A4格式繳交）須蓋申請人私章，並書明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。
· 同意本校依據「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」蒐集個人資訊。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CC-D





※紅色框線請申請人詳實填寫。  ※審查委員會定於每月第二個星期之星期四召開，請申請人衡酌送件申請時間。　








